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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关于印发《《《《上海市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办法上海市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办法上海市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办法上海市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的通知    

沪人社关发（2011）48 号 

 

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

家协会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入推进集体合同制度实施彩虹计划的通知》与《中共上海市委办

公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市企业联合会（市

企业家协会）关于本市全面推进集体协商机制建设的意见>的通知》文件精神，有效协调处

理集体协商争议，本市建立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制度。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要配备不少于两名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员，负责受理、调处本辖区内发生的集体协商争议。

现将《上海市集体合同协商争议协调处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在协调处理集体协商争议中

按照执行。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一一年八月四日 

  

  

上海市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办法上海市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办法上海市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办法上海市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办法 

     

        为公正及时处理集体协商争议，规范集体协商争议调处程序，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

系，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上海市集体合同条例》、《集体合同规定》的相

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一一一一、、、、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适用集体合同制度的用人单位管理方与职工方为签订或者变更集体合

同，在协商过程中，因协商未能达成一致发生争议，一方或双方提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

政部门协调处理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受理。 

       二二二二、、、、受理及管辖受理及管辖受理及管辖受理及管辖 

       用人单位的集体协商争议受理由用人单位住所地的区县人力资源行政部门管辖。 

       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争议受理由区域性、行业性协商主体的单位所在地区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管辖。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对集体协商争议调处工作的指导，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可参与

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受理的集体协商争议研究和调处。 

          三三三三、、、、申请受理申请受理申请受理申请受理 

     （一）申请人为单位或组织的，应书面委托 1－3 名代表，填写提交《集体协商争议协调

处理申请表（单位或组织）》（附件 1－1），载明争议事实，申请协调处理的事项，并提

供以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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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单位或组织的委托书； 

    2.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 

    区域性、行业性集体协商争议的企业代表组织提供企业代表组织的相关主体证明材料； 

    工会提供工会法人证书（或者工会委员会成立批复）复印件； 

    其它适用集体合同制度的单位提供相关主体证明材料； 

    3.一方发出签订集体合同协商请求的书面证明材料； 

    4.上级工会与上级企业代表组织就集体协商争议进行合理性判断并反馈相关意见的书面证

明材料。 

     （二）申请人为职工一方的，应由职工协商代表书面委托 1－3 名职工代表，填写提交《集

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申请表（职工代表）》（附件 1－2），载明争议事实，申请协调处理

的事项，并提供以下材料： 

       1.上级工会提供的职工协商代表被推选的证明材料； 

       2.职工协商代表书面的授权； 

       3.职工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4.职工一方发出签订集体合同协商请求的书面证明材料； 

       5.上级工会与上级企业代表组织就集体协商争议进行合理性判断并反馈相关意见的书

面证明材料。 

       申请人的申请材料齐备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出具《集体协商争议协调

处理受理回执》（附件 2），受理申请。 

          四四四四、、、、协调处理协调处理协调处理协调处理 

       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受理申请后可召集区县工会、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

会、工商业联合会等有关组织共同协调处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可以通过召集争议双方陈述各自协商意见，并由争议相关

方提供证据；与有关各方共同对双方协商意见合理性进行调查；根据需要可委托社会第三方

对双方协商意见进行合理性评估；协调双方利益争议，促进双方继续协商。协调处理集体协

商争议过程应当载入相关书面笔录（附件 3、4），记载工作进程与进展情况。 

       协调处理集体协商争议，应当自受理协调处理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结束协调处理工作。

期满未结束的，可以适当延长协调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15 日。 

    经协调后，就双方达成一致的部分，制作《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协议书》（附件 5），

载明协调处理申请、争议的事实和协调结果，并由双方签订相关的集体合同，《集体协商争

议协调处理协议书》由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员和争议双方首席代表签字认可。 

       未能达成一致的部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发出《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意见

书》（附件 6），促进双方在缩小差距、互利互信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协商。《集体协商争议

协调处理协议书》由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员签字并加盖公章。 

          五五五五、、、、基础性工作基础性工作基础性工作基础性工作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对受理的集体协商争议调处工作形成案卷（附件 7、

8），并按照规定对相关卷宗进行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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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申请表（单位或组织）》 

      1－2《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申请表（职工代表）》 

      2《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受理通知书》 

      3《调查询问笔录》 

      4《讨论会议笔录》                                   (略) 

      5《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协议书》 

      6《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意见书》 

      7《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案卷归档封面》 

      8《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案卷归档目录》 

  

 

 

資料來源: 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網站

http://www.12333sh.gov.cn/200912333/2009xxgk/zhxx/gfxwj/201108/t20110831_1132828.shtml 


